
附件 2 

（正）110 年獎勵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業生上漁船服務 

報名表 
登記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登記編號（本欄由漁業署人員填寫）  
 

基
本
資
料 

＊身分證號碼          ＊出生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＊姓      名  ＊性    別 □男      □女 

＊聯絡地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□□________市、縣

________鄉、鎮、市、區、_____村里

_____鄰________路（街） ___段____

巷____弄____號____樓之_____ 

婚姻狀況 □已婚    □單身 

＊兵役狀況 
□役畢□未役□免役 
□待役中□待退中 

＊聯絡電話 

電話 1： 
電話 2： 
行動： 
傳真： 

＊電子信箱 
□有： 
□無 

＊是否為水產海
事相關院校畢結
業生 

學歷：□博士□碩士□大學□專科□高職□高中□國中□國小□其他______ 
□ 是：□水產海事院校漁業、航海、輪機、電訊等相關科系畢業 
       □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輪機、機械、電機、電工等科系畢業 
       □海軍士官學校以上輪機科畢業 
□ 否： 

學校名稱 科系所 畢(肄)業狀況 畢(肄)業年月 
  □畢業□肄業□在學    年  月 
  □畢業□肄業□在學    年  月 
  □畢業□肄業□在學    年  月 
  □畢業□肄業□在學 年  月 

是否有公共職訓
中心結業証明 

□有，□1.冷凍空調裝修 □2.車床工 □3.鉗工 丙級以上技術檢定合格證書 
□有，1._______________職類，□甲□乙□丙□單一級 
      2._______________職類，□甲□乙□丙□單一級 
□無 

＊是否曾領有漁
船船員手冊 

□是 
□是，但符合： 
  □屬漁船船主或合夥經營漁船股東之二親等以內親屬，在長度未滿 24 公尺並航

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工作，無僱傭關係 
□畢(結)業未逾兩年，且其二等親以內直系血親曾領有漁船船員手冊 
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派執行觀察員任務並出具證明文件 

□否 

志
願 

工
作 

＊希望服務之遠

洋漁船船別 

□1. 圍網漁船   □2. 延繩釣漁船  □3. 魷釣漁船 

＊希望漁業公司
給予之待遇 

□月薪，新臺幣____________元     
□面議 

背
景
及
專
長 

＊語文能力 
（可複選） 

□英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□日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□其他外語：________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□台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□客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 

＊電腦能力 
（可複選） 

□電腦基本操作□文書處理□網際網路□網頁編輯□商業軟體□程式設計 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□不會 

其他專長 1. 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3. 

   有「＊」的項目請務必填寫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 2 

（反） 

 

工
作
狀
況 

＊目前就業狀態 □初次尋職 □在職 □待業中 累計工作經驗 □無  □工作年資______年 

＊工作經歷 
(至少一筆，初次
尋職者免填） 

公司名稱 工作職稱 工作說明 薪資 工作時間起訖 

      年 月~  年 月 

      年 月~  年 月 

      年 月~  年 月 

如 何 得 知 本 計
畫？ 

□ 學校就業輔導組 □電視新聞 □網路新聞 □報紙廣宣 □政府宣導 

□親友介紹 □其他_____________  

 簡
要
自
傳 

 

＊請詳細填寫以上表格，並確認所提供之資料均屬實。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有「＊」的項目請務必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 

 

 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同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

署，將本人「獎勵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

業生上漁船服務」之報名表及附件，提供參加本（110）

年度媒合之船公司參閱。 

 

 

 

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



附件 2 

注意事項 

一、 報名資格： 

(一) 水產海事院校漁業、航海、輪機、電訊等相關科系畢業。 

(二) 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輪機、機械、電機、電工等科系畢業。 

(三) 海軍士官學校以上輪機科畢業。 

(四) 公共職訓中心訓練結業，領有冷凍空調裝修、車床工、鉗工丙級以上技術士檢定合格證書

者。 

上述報名人員須未曾領有漁船船員手冊，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(一) 申領漁船船員手冊係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9條第 1項規定，屬漁船船主或合夥經營漁船

股東之二親等以內親屬，在長度未滿 24 公尺並航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工作，無僱傭

關係。 

(二) 畢（結）業未逾兩年，且其二等親以內直系血親曾領有漁船船員手冊。 

(三) 申領漁船船員手冊係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

派執行觀察員任務並出具證明文件。 

二、 報名文件： 

凡符合上述報名資格之意願者，請檢附下列報名文件，寄至：100060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

西路二段 100 號 6 樓 漁業署企劃組 收（請註明「報名獎勵上漁船服務」）。請確認資格後

再行報名，資格不符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。 

(一) 報名表及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。 

(二) 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

(三) 學歷證明影本。 

(四) 兵役證明影本（或免役證明）。 

(五) 其他符合資格規定之相關文件影本。 

(六) 其他專長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三、 報名期限： 

本（110）年度報名受理日期自 6月 1日起至 6月 30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四、 洽詢專線： 

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（8:30-17:30），02-23835720，巫先生。 


